
 

股票代码：603817    股票简称：海峡环保    公告编号：2025-011 

转债代码：113532    转债简称：海环转债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特许

经营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或“特许经营协议”）属于日常经

营性合同；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

目”）纳入特许经营范围的投资金额为11,437.22万元。 

 合同履行期限：本项目合作期为30年，其中建设期为2年、运

营期为28年。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2025年度经营业绩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将产生积

极影响。 

 

2024年 12 月 4日，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发布《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联合体中标项

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披露公司（联合体

牵头人）与燕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



 

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中标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

扩建项目。2025 年 1 月 24 日，联合体在福建省三明市依法设立项目

公司福建三明海环环境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一、 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投标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燕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组建联合体参与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投标并于

项目中标后按 64%、35%、1%的股权比例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同

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相关事宜。 

二、 合同背景和当事人情况 

(一) 合同背景情况 

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政府批准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的方

式实施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并授权三明市沙县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以下简称“甲方”）作为本项目实施机构、招

标人及合同签约主体。近日，公司收到三明市沙县区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三明海环环境水务有限公司双方签署

完毕的《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协议文

本。 

(二) 合同方当事人情况 

甲方：三明市沙县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乙方：福建三明海环环境水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 3,000万元。 

三、 合同主要条款 

（一） 合同名称：《沙县区城区污水处理厂提标扩建项目特许经

营协议》。 



 

（二） 项目投资总金额：11,437.22万元。 

（三） 特许经营期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项目特许经营期为30年，从本项目特许

经营协议生效之日起到本项目特许经营期届满之日止,其中建设期2

年、运营期28年。建设期根据设计文件初排工期及政府方要求的时间

确定从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生效之日起到项目开始运营日前一日止。

运营期自本项目开始运营日起至特许经营期届满之日止。本项目的一

期提标改造工程和二期一阶段扩建工程分别单独计算运营期，均为28

年。若建设期延长(缩短)，运营年限不变，项目特许经营期相应延长

(缩短)。 

（四） 建设地点：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 

（五） 出水水质：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一级A标准。 

（六） 特许经营权 

1.乙方拥有根据本协议约定对本项目进行投资、融资、建设、运

营和维护维修的权利。 

2.甲方承诺，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在本项目特许经营期及服务

范围内，甲方授予乙方对项目设施的特许经营权系独家的、排他的权

利。除非依照本协议另有约定（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约定可终止的情

况、乙方违约政府介入的情况、污水供应量超出设计处理规模的情况

等）外，甲方承诺不擅自收回特许经营权、不减少特许经营权的内容、

不再将特许经营权授予任何第三方。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在项目特

许经营期内不得将特许经营权出租或以任何形式转让、承包给第三

人。 



 

（七） 污水处理服务费 

本协议确定的一期提标改造工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为 0.678

元/m3（包括建设单价及运营单价）、二期一阶段扩建工程污水处理

服务费单价为 2.295 元/m3（包括建设单价及运营单价）。 

本项目污水处理服务费按照各期工程处理的水量和本协议确定

的各期工程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以及绩效评价结果计算。 

（八） 污水处理服务费调整 

1.初始调价机制 

本项目在竣工决算后进行初始调价，初始调价规则为：由于特许

经营者或乙方原因导致最终决算的建设投资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

究报告提出的建设投资的风险由乙方，不进行初始调价；若最终决算

的建设投资小于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设投资，进行初始

调价。 

2.一般调价机制 

本项目设置一般调价机制，主要为了补偿物价因素造成的影响。

在特许经营期内，特许经营范围内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单价根据通货膨

胀情况（三明市统计局公布的当年 CPI 数值）调整，每三年核算调整

一次且单价调整幅度累计在 5%以上的，并经甲方初步复核后，乙方

方可提出调价申请。 

3.特殊调价机制 

当发生本协议约定的特殊调价事件造成建设投资变化的或造成

者污水处理总成本变化的，提高或降低累计超过 5%时，按实际增加

或减少的单位建设投资成本或单位运行成本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单

价，具体调价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 

4.建设期政府投资支持的调价机制 



 

在本项目建设期申请和获得的任何中央、地方的扶持补助、奖补

资金、贴息资金以及其他政府投资支持（如有），将直接用于核减建

设投资总额。 

对于因政府投资支持而核减的建设投资部分，将从污水处理服务

费单价中相应核减投资成本。在此过程中，以甲方书面为准，确认政

府投资支持具体核减一期提标改造工程或二期一阶段扩建工程的投

资成本。 

5.其他调价情形 

考虑到本项目特许经营期长、合作边界复杂等实际情况，可能存

在部分前期未约定或需调整约定的事项。此类情况需由双方共同协商

解决，须履行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的价格调整程序，并以书面方式报沙

县区人民政府审批，最终以补充协议的方式确认实施。 

（九） 股权转让的限制 

自项目公司成立之日起，至项目进入开始运营日之日止，原则上

特许经营者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不得发生转让等变更。 

锁定期内，如果发生以下特殊情形，经甲方书面同意并报经沙县

区人民政府正式书面同意的，可以允许发生股权变更： 

（1）项目融资方为实现本项目融资项下的担保权利而涉及的股

权结构变更； 

（2）经甲方同意进行资产证券化等再融资活动，由此而导致股

权变更的； 

（3）双方约定的其他情形：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并报经沙县区人

民政府正式书面同意的其他情形。 

锁定期满后，在符合股权转让的条件的前提下，经甲方事先书面

同意，并经沙县区人民政府正式书面同意，则任意一方股东可以依法



 

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股权。 

（十） 争议解决 

因解释或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由项目协调委员会

进行协商解决。项目协调委员会的一致决议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如项

目协调委员会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无法协商解决，则应采取诉

讼方式解决。 

（十一）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

单位公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四、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实施对公司 2025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对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将产生积极影响。 

五、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国家法律法规调整变化、不可抗力因素以及协议双方情况的变化

将影响本协议的正常实施。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2 月 19 日 


